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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6        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临 2020-05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本公司”或“公司”，

连同及附属公司简称“本集团”）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9 名，实到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听取并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申请 2 艘油轮船舶抵押贷款的议案》 

经审议，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全资子公司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发香港”）下属的两家单船公司各自以于 2017 年 12 月在大连中远

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下单订造的 VLCC 船舶（合计 2 艘 VLCC 船舶）为抵押，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船舶融资，贷款总额约 1.06 亿美元。 

表决情况：9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中远海运石油（新加坡）有限公司 5%股权的议

案》 

经审议，本公司董事会批准中发香港将其持有的中远海运石油（新加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石油”，原名“中国海运（新加坡）石油有限公司”）

5%股权以 250,013.02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关联方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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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远海石油 5%股权在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账面余额为 25 万美元。  

此次股权转让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此项

关联交易金额较小，没有超过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情况：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收购大连油运持有的中远海运财务公司 1.9207%

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本公司以人民币 15,863.16 万元的价格向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油运”）收购其持有的中

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财务公司”）1.9207%股权。

收购完成后，本集团持有中远海运财务公司的股权比例仍为 10.9145%。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的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取得银监主管部门的批准。 

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海南能源公司吸收合并大连油运的议案》 

经审议，本公司董事会批准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中远海运能源运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能源公司”）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油运实施吸收合并，

吸收合并实施日初定为 2020年 10 月 31日，具体根据前置程序推进及审批进度，

以实际操作为准。吸收合并完成后，大连油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全部

资产、债权债务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海南能源公司依法承继。董事会授权

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与海南能源公司吸收合并大连油运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和人员转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 

由于吸收合并的双方皆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次吸收合并不会对本公司

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也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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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